《江苏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制定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贯彻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国发〔2014〕21号）、《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通知》（苏政发〔2015〕21号）等文件精神，2016年，省民政厅、省信用办广泛征求意见建议，联合制定出台了《江苏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苏民规〔2016〕1号），就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处理、公开、应用等内容作出制度化安排，并同步开发使用“江苏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有力推进了全省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

2018年1月，民政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中办、国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意见精神，全面推进社会组织信用监管，制定出台了《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60号），进一步理清了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的范围，明确要求建立社会组织“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为做好制度衔接，我厅对苏民规〔2016〕1号文件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研究拟定了《江苏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起草过程

我省在制定苏民规〔2016〕1号文件时，已充分征求有关专家学者、基层社会组织管理机关和社会组织的意见建议。此次修订，主要是依据民政部《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对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的范围进行了重新调整，同时增加了有关“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内容。《办法》修订稿形成后，通过“江苏民政网”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并计划召开相关专家研讨会、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建议。

三、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办法》共二十九条，主要对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的定义、分类、适用范围、管理的基本原则、列入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程序、救济途径以及激励惩戒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并结合我省实际，对全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处理、公开、应用等活动作出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的定义、管理部门和信用信息管理基本原则。二是将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界定为基础信息、年报信息、行政检查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和其他信息，并明确了主要内容。三是结合我省信息化建设情况，规定了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的产生、获取途径和公示、维护方式。四是明确了列入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具体情形，并规定了事先告知及申辩程序。五是明确了社会组织对自身信用信息、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有异议时的处理方式。六是规定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和原规定相比，修订后的《办法》重点有两个方面修改和调整：一是重新调整了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的具体内容；二是新增了和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有关的条款。上述修改和调整的主要依据是民政部《社会
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原《办法》中涉及我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处理、公开、应用的程序和方法保持不变。

（二）《办法》修订出台后，原《江苏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苏民规〔2016〕1号）同时废止，“江苏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相应改版升级。

五、发文形式

本《意见》由省民政厅会同省信用办联合出台，主送各市、县（市、区）民政局、信用办，并向全社会公开。


